
附件1

玉林市政府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
	序号
	抽查类别
	牵头单位抽查事项
	抽查依据
	牵头单位
	配合单位
	检查对象
	备注

	1
	登记事项检查
	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、名称规范使用情况、经营（驻在）期限、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、注册资本实缴情况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、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等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
	玉林市市场监管局
	玉林市烟草专卖局
	烟草批发企业
	

	2
	保安服务监督抽查
	经营活动是否合法，经营场所是否与许可办公场所相符，许可项目变更是否及时报备，保安从业单位及保安员信息是否录入监管信息系统，保安人员是否符合规定并持证上岗；武装守护押运公司枪弹库是否落实人防、技防、物防等防范措施。
	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。
	玉林市公安局
	玉林市市场监管局
	保安服务公司
	

	3
	化肥行业监管
	肥料监督检查
	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
	玉林市农业农村局
	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全市的化肥生产企业
	

	4
	旅行社资质及经营行为抽查
	旅行社资质及经营行为抽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、《旅行社条例》、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、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等。
	玉林市文广体旅局
	玉林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人社局
	旅行社
	

	5
	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
	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行为检查
	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458 号令）

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文化部55 号令）


	玉林市文广体旅局
	玉林市公安局、玉林市消防支队、玉林市市场监管局、玉林市人社局
	娱乐场所
	

	6
	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监督抽查
	对医疗机构执业活动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、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
	玉林市生态环境局
	玉林市卫生健康委
	市医疗废物处置单位
	

	7
	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抽查
	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是否按规定进行备案；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，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擅自改装机动车；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合格证
	【行政法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（2004年国务院令第406号公布，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订）第六十五条、七十二条、七十三条。
	玉林市交通运输局
	玉林市场监督管理局
	一类机动车维修经营者
	

	8
	对粮食收购活动检查
	对粮食收购活动检查
	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

《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》第七条
	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	市市场监管局
	粮食收购者
	



